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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年报披露环境信息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福建安井”）于 2018 年 3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17 年年度报告》。一直以

来，公司及子公司均能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制定严格的环境作业规

范，主要污染物实现稳定达标排放，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在政府环保部门核定的排放总

量指标以内。公司不存在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行为和污染事故纠纷，且未因环境违法受

到环保部门的行政处罚。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等相关文件要求，对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监控排污单

位（废水）的公司和子公司泰州安井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州安井”）的环境信

息进一步补充披露。现对《2017 年年度报告》中的“第五节重要事项/十七、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的工作情况/（三）环境信息情况”内容补充披露如下： 

一、排污信息 

公司主要污染物为废水，福建安井为省级重点监控排污单位（废水），泰州安井为

市级重点监控排污单位（废水）。 

公司排污信息表: 

主要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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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污水

处理

总排

口 

28.55mg/L 13.3 无 400mg/L 54.57 

氨氮 2.333mg/L 1.09 无 35mg/L 8.19 

 



泰州安井排污信息表： 

主要污染

物名称 
排放方式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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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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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mg/L 3.61 无 450mg/L 29.2 

氨氮 0.114mg/L 0.02 无 30mg/L 4.38 

 

二、公司防治污染治理设施和运行情况 

污水处理：公司及泰州安井废水处理技术采用物理处理与生化处理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两套污水处理系统合计处理能力为 3500 吨/天，泰州安井污水处理系统处理能力为

1900 吨/天，主要治理设备、设施包括旋转筛、气浮、生化处理系统及配套加药系统、在

线监控等。公司及泰州安井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正常，污染物排放指标均符合环评批

复中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 

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环境行政许可情况 

公司及泰州安井在建设项目实施中严格执行环保制度，建设项目严格按环评要求规

范设计、建设、配套相应的环保治理设备设施，项目竣工严格按规定进行调试、验收监

测，同时委托第三方编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公司由厦门市环境

保护局海沧分局出具了项目验收报告，泰州安井由兴化市环境保护局出具了项目验收报

告。 

公司及泰州安井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严格遵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规定等相关制度和规定。公司持有厦门市环境保护局海沧分局

发放的《排污许可证》，泰州安井持有兴化市环境保护局发放的《排污许可证》，在项

目实施的各阶段均未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 

四、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公司已完成《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福建安井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二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修订工作，并备案到厦门市环境保

护局海沧分局；泰州安井已完成《泰州安井食品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编

制工作。公司及泰州安井定期组织开展预案的培训及演练，切实提高了企业应对突发环

境事件的应急响应能力。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面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2017年度公司与中

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环境污染责任险》。 

五、环境自行监测方案 

公司及泰州安井的环境自行监测方式分为手工和自动监测相结合。手工监测分为公

司污水站自行监测和委托第三方监测；自动监测主要是在污染物（废水）排放口安装自

动在线检测仪，由第三方负责运维，公司检测数据与厦门市环境保护局及福建省环境监

察总队实时联网，泰州安井检测数据与兴化市环境保护局实时联网，并接受监督。公司

及泰州安井分别委托中兴环境仪器有限公司及泰州中绿环保设备科技服务中心进行设备

维护、保养，确保设备正常运行。2017年公司及泰州安井委托第三方环保检测机构对废

水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均达标。 

公司自 2018年 3 月被列入厦门市废水自行监测企业，每年将制定具体的自行监测方

案，相关情况均公开并报厦门市环境保护局备案；委托第三方环保检测机构每月对公司

废水进行监测，并定时将数据上传至福建省污染源企业自行监测管理系统，监测数据接

受监督。 

 

特此公告。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5 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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